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6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九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707

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

常審判程序(113年度易字第250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所載「頭部擦

挫傷」應更正為「頸部擦挫傷」，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原記

載「妨害丙○○行使權利」應更正為「妨害丙○○自由行動

之權利」，及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之自白、員警職務報告」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其傷害告訴人丙○○及妨害告訴人丙○○行使權利

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

強制罪；就其傷害告訴人丁○○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傷害罪。

(二)被告於起訴書所載之時、地，接續向告訴人丙○○噴灑辣椒

水，再徒手掐住告訴人丙○○之頸部，復將其推向牆壁，導

致告訴人丙○○受有起訴書所載之傷勢，均係出於單一傷害

之犯意，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丙○○之身體法益，且時間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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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緊密，應整體視為一個傷害犯行，而論以接續犯之一

罪。　　

(三)被告對告訴人丙○○所為傷害及強制之犯行，在時間及空間

上高度重疊，於法律上應僅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同時

觸犯上開數罪名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四)又被告先後出手或以噴灑辣椒水之方式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

為，其各次傷害之行為客觀上明確可分，且係侵害不同人之

身體法益，而告訴人2人之身體法益均具有一身專屬性，故

被告之傷害犯意自屬可分，在刑罰裁量上必須加以分開論

罪，方能準確、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內涵及罪責內涵。

是以，被告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五)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丙○○為鄰居，遇有紛爭本應平和、理

性處理，竟率爾施暴傷害告訴人2人，並造成告訴人2人受有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勢，顯見其情緒控制能力不

佳，所為非是；又參以被告坦承犯行之態度，惟迄今仍未與

告訴人2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亦未賠償渠等所受損失等情；

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程

度，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目前擔任司機，經濟狀況

勉持，有一名未成年子女及母親需要撫養等一切情狀(見易

字卷第3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宣告刑，並各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

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

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

示。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辣椒水1個，雖係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為

被告所有，然該物品並非違禁物，且未扣案，因該物品取得

尚非困難，且本案業已對被告論罪科刑，故沒收上開物品欠

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而徒增沒收執行之困難及不便，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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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

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

第304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51條第5款、第4

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

敘述理由（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

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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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707號

　　被　　　告　乙○○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段000巷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0號5樓之6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恐嚇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與丙○○為鄰

居，於民國113年1月21日下午10時11分許，在臺中市○○區

○○路00號5樓之6前，因噪音問題發生爭執。乙○○基於強

制、傷害之犯意，先向丙○○噴灑辣椒水後，並徒手掐住丙

○○脖子後，將丙○○推向牆壁，致丙○○因此受有頭頸

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阻

止丙○○行動，妨害丙○○行使權利。而丙○○之女友丁○

○聽聞聲響前往查看，乙○○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朝丁○○

噴灑辣椒水，致丁○○受有頭頸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

等傷害。嗣經警據報前往處理，始查知上情。

二、案經丙○○、丁○○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坦承有朝告訴人丙○○、丁

○○噴灑辣椒水，並有掐住

告訴人丙○○脖子之事實。

惟辯稱：因為告訴人丙○○

有拉其衣服跟手，伊沒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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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第304

條第1項強制罪嫌。又上開2罪嫌，其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

之情形，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論以

想像競合犯，從一重即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斷。又被

告傷害告訴人丙○○、丁○○部分，犯意各別、行為互異，

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楊順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制告訴人丙○○之意思云

云。

2 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

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

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雅婷於警詢中之證

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楊武翰於警詢中之證

述 

全部犯罪事實。

 6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7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

證明告訴人丙○○受有頭頸

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

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

害；告訴人丁○○受有頭頸

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

等傷害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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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記　官　任悆慈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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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6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九如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707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度易字第250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所載「頭部擦挫傷」應更正為「頸部擦挫傷」，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原記載「妨害丙○○行使權利」應更正為「妨害丙○○自由行動之權利」，及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員警職務報告」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其傷害告訴人丙○○及妨害告訴人丙○○行使權利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就其傷害告訴人丁○○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
(二)被告於起訴書所載之時、地，接續向告訴人丙○○噴灑辣椒水，再徒手掐住告訴人丙○○之頸部，復將其推向牆壁，導致告訴人丙○○受有起訴書所載之傷勢，均係出於單一傷害之犯意，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丙○○之身體法益，且時間尚屬緊密，應整體視為一個傷害犯行，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被告對告訴人丙○○所為傷害及強制之犯行，在時間及空間上高度重疊，於法律上應僅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四)又被告先後出手或以噴灑辣椒水之方式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為，其各次傷害之行為客觀上明確可分，且係侵害不同人之身體法益，而告訴人2人之身體法益均具有一身專屬性，故被告之傷害犯意自屬可分，在刑罰裁量上必須加以分開論罪，方能準確、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內涵及罪責內涵。是以，被告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丙○○為鄰居，遇有紛爭本應平和、理性處理，竟率爾施暴傷害告訴人2人，並造成告訴人2人受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勢，顯見其情緒控制能力不佳，所為非是；又參以被告坦承犯行之態度，惟迄今仍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亦未賠償渠等所受損失等情；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程度，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目前擔任司機，經濟狀況勉持，有一名未成年子女及母親需要撫養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第3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宣告刑，並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辣椒水1個，雖係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然該物品並非違禁物，且未扣案，因該物品取得尚非困難，且本案業已對被告論罪科刑，故沒收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而徒增沒收執行之困難及不便，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4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707號
　　被　　　告　乙○○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段000巷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0號5樓之6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恐嚇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與丙○○為鄰居，於民國113年1月21日下午10時11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5樓之6前，因噪音問題發生爭執。乙○○基於強制、傷害之犯意，先向丙○○噴灑辣椒水後，並徒手掐住丙○○脖子後，將丙○○推向牆壁，致丙○○因此受有頭頸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阻止丙○○行動，妨害丙○○行使權利。而丙○○之女友丁○○聽聞聲響前往查看，乙○○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朝丁○○噴灑辣椒水，致丁○○受有頭頸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等傷害。嗣經警據報前往處理，始查知上情。
二、案經丙○○、丁○○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朝告訴人丙○○、丁○○噴灑辣椒水，並有掐住告訴人丙○○脖子之事實。惟辯稱：因為告訴人丙○○有拉其衣服跟手，伊沒有強制告訴人丙○○之意思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雅婷於警詢中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楊武翰於警詢中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6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7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

		證明告訴人丙○○受有頭頸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告訴人丁○○受有頭頸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等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又上開2罪嫌，其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論以想像競合犯，從一重即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斷。又被告傷害告訴人丙○○、丁○○部分，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楊順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書　記　官　任悆慈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6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九如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707

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

常審判程序(113年度易字第250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所載「頭部擦

    挫傷」應更正為「頸部擦挫傷」，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原記

    載「妨害丙○○行使權利」應更正為「妨害丙○○自由行動之權

    利」，及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

    之自白、員警職務報告」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其傷害告訴人丙○○及妨害告訴人丙○○行使權利部分

    ，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

    罪；就其傷害告訴人丁○○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

    罪。

(二)被告於起訴書所載之時、地，接續向告訴人丙○○噴灑辣椒水

    ，再徒手掐住告訴人丙○○之頸部，復將其推向牆壁，導致告

    訴人丙○○受有起訴書所載之傷勢，均係出於單一傷害之犯意

    ，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丙○○之身體法益，且時間尚屬緊密，

    應整體視為一個傷害犯行，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被告對告訴人丙○○所為傷害及強制之犯行，在時間及空間上

    高度重疊，於法律上應僅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同時觸

    犯上開數罪名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

    ，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四)又被告先後出手或以噴灑辣椒水之方式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

    為，其各次傷害之行為客觀上明確可分，且係侵害不同人之

    身體法益，而告訴人2人之身體法益均具有一身專屬性，故

    被告之傷害犯意自屬可分，在刑罰裁量上必須加以分開論罪

    ，方能準確、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內涵及罪責內涵。是

    以，被告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

    予分論併罰。

(五)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丙○○為鄰居，遇有紛爭本應平和、理性

    處理，竟率爾施暴傷害告訴人2人，並造成告訴人2人受有如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勢，顯見其情緒控制能力不佳，

    所為非是；又參以被告坦承犯行之態度，惟迄今仍未與告訴

    人2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亦未賠償渠等所受損失等情；兼衡

    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程度，

    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目前擔任司機，經濟狀況勉持

    ，有一名未成年子女及母親需要撫養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

    第3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宣告刑，並各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

    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

    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辣椒水1個，雖係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為

    被告所有，然該物品並非違禁物，且未扣案，因該物品取得

    尚非困難，且本案業已對被告論罪科刑，故沒收上開物品欠

    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而徒增沒收執行之困難及不便，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

    第304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51條第5款、第4

    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

    敘述理由（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

    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707號

　　被　　　告　乙○○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段000巷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0號5樓之6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恐嚇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與丙○○為鄰居，於

    民國113年1月21日下午10時11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

    5樓之6前，因噪音問題發生爭執。乙○○基於強制、傷害之犯

    意，先向丙○○噴灑辣椒水後，並徒手掐住丙○○脖子後，將丙

    ○○推向牆壁，致丙○○因此受有頭頸部、上胸、上背、雙前臂

    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阻止丙○○行動，妨害丙○○行

    使權利。而丙○○之女友丁○○聽聞聲響前往查看，乙○○竟基於

    傷害之犯意，朝丁○○噴灑辣椒水，致丁○○受有頭頸部、右手

    、左前臂一度灼傷等傷害。嗣經警據報前往處理，始查知上

    情。

二、案經丙○○、丁○○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朝告訴人丙○○、丁○○噴灑辣椒水，並有掐住告訴人丙○○脖子之事實。惟辯稱：因為告訴人丙○○有拉其衣服跟手，伊沒有強制告訴人丙○○之意思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雅婷於警詢中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楊武翰於警詢中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6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7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 證明告訴人丙○○受有頭頸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告訴人丁○○受有頭頸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等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第304條

    第1項強制罪嫌。又上開2罪嫌，其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

    情形，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論以想

    像競合犯，從一重即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斷。又被告

    傷害告訴人丙○○、丁○○部分，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

    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楊順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書　記　官　任悆慈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6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九如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707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度易字第250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所載「頭部擦挫傷」應更正為「頸部擦挫傷」，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原記載「妨害丙○○行使權利」應更正為「妨害丙○○自由行動之權利」，及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員警職務報告」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其傷害告訴人丙○○及妨害告訴人丙○○行使權利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就其傷害告訴人丁○○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
(二)被告於起訴書所載之時、地，接續向告訴人丙○○噴灑辣椒水，再徒手掐住告訴人丙○○之頸部，復將其推向牆壁，導致告訴人丙○○受有起訴書所載之傷勢，均係出於單一傷害之犯意，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丙○○之身體法益，且時間尚屬緊密，應整體視為一個傷害犯行，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被告對告訴人丙○○所為傷害及強制之犯行，在時間及空間上高度重疊，於法律上應僅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四)又被告先後出手或以噴灑辣椒水之方式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為，其各次傷害之行為客觀上明確可分，且係侵害不同人之身體法益，而告訴人2人之身體法益均具有一身專屬性，故被告之傷害犯意自屬可分，在刑罰裁量上必須加以分開論罪，方能準確、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內涵及罪責內涵。是以，被告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丙○○為鄰居，遇有紛爭本應平和、理性處理，竟率爾施暴傷害告訴人2人，並造成告訴人2人受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勢，顯見其情緒控制能力不佳，所為非是；又參以被告坦承犯行之態度，惟迄今仍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亦未賠償渠等所受損失等情；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程度，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目前擔任司機，經濟狀況勉持，有一名未成年子女及母親需要撫養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第3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宣告刑，並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辣椒水1個，雖係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然該物品並非違禁物，且未扣案，因該物品取得尚非困難，且本案業已對被告論罪科刑，故沒收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而徒增沒收執行之困難及不便，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4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707號
　　被　　　告　乙○○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段000巷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0號5樓之6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恐嚇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與丙○○為鄰居，於民國113年1月21日下午10時11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5樓之6前，因噪音問題發生爭執。乙○○基於強制、傷害之犯意，先向丙○○噴灑辣椒水後，並徒手掐住丙○○脖子後，將丙○○推向牆壁，致丙○○因此受有頭頸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阻止丙○○行動，妨害丙○○行使權利。而丙○○之女友丁○○聽聞聲響前往查看，乙○○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朝丁○○噴灑辣椒水，致丁○○受有頭頸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等傷害。嗣經警據報前往處理，始查知上情。
二、案經丙○○、丁○○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朝告訴人丙○○、丁○○噴灑辣椒水，並有掐住告訴人丙○○脖子之事實。惟辯稱：因為告訴人丙○○有拉其衣服跟手，伊沒有強制告訴人丙○○之意思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雅婷於警詢中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楊武翰於警詢中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6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7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

		證明告訴人丙○○受有頭頸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告訴人丁○○受有頭頸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等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又上開2罪嫌，其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論以想像競合犯，從一重即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斷。又被告傷害告訴人丙○○、丁○○部分，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楊順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書　記　官　任悆慈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62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九如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707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3年度易字第250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6行所載「頭部擦挫傷」應更正為「頸部擦挫傷」，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原記載「妨害丙○○行使權利」應更正為「妨害丙○○自由行動之權利」，及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員警職務報告」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其傷害告訴人丙○○及妨害告訴人丙○○行使權利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就其傷害告訴人丁○○部分，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

(二)被告於起訴書所載之時、地，接續向告訴人丙○○噴灑辣椒水，再徒手掐住告訴人丙○○之頸部，復將其推向牆壁，導致告訴人丙○○受有起訴書所載之傷勢，均係出於單一傷害之犯意，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丙○○之身體法益，且時間尚屬緊密，應整體視為一個傷害犯行，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被告對告訴人丙○○所為傷害及強制之犯行，在時間及空間上高度重疊，於法律上應僅評價為一行為，而屬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四)又被告先後出手或以噴灑辣椒水之方式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為，其各次傷害之行為客觀上明確可分，且係侵害不同人之身體法益，而告訴人2人之身體法益均具有一身專屬性，故被告之傷害犯意自屬可分，在刑罰裁量上必須加以分開論罪，方能準確、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內涵及罪責內涵。是以，被告傷害告訴人2人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丙○○為鄰居，遇有紛爭本應平和、理性處理，竟率爾施暴傷害告訴人2人，並造成告訴人2人受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勢，顯見其情緒控制能力不佳，所為非是；又參以被告坦承犯行之態度，惟迄今仍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亦未賠償渠等所受損失等情；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之傷勢程度，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目前擔任司機，經濟狀況勉持，有一名未成年子女及母親需要撫養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第3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宣告刑，並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衡酌被告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

　　未扣案之辣椒水1個，雖係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然該物品並非違禁物，且未扣案，因該物品取得尚非困難，且本案業已對被告論罪科刑，故沒收上開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而徒增沒收執行之困難及不便，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4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楊順淑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魏威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弘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9707號

　　被　　　告　乙○○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南投縣○○鄉○○路0段000巷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0號5樓之6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乙○○（所涉恐嚇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與丙○○為鄰居，於民國113年1月21日下午10時11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5樓之6前，因噪音問題發生爭執。乙○○基於強制、傷害之犯意，先向丙○○噴灑辣椒水後，並徒手掐住丙○○脖子後，將丙○○推向牆壁，致丙○○因此受有頭頸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阻止丙○○行動，妨害丙○○行使權利。而丙○○之女友丁○○聽聞聲響前往查看，乙○○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朝丁○○噴灑辣椒水，致丁○○受有頭頸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等傷害。嗣經警據報前往處理，始查知上情。

二、案經丙○○、丁○○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朝告訴人丙○○、丁○○噴灑辣椒水，並有掐住告訴人丙○○脖子之事實。惟辯稱：因為告訴人丙○○有拉其衣服跟手，伊沒有強制告訴人丙○○之意思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雅婷於警詢中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楊武翰於警詢中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6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7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 證明告訴人丙○○受有頭頸部、上胸、上背、雙前臂一度灼傷、頭部擦挫傷等傷害；告訴人丁○○受有頭頸部、右手、左前臂一度灼傷等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又上開2罪嫌，其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論以想像競合犯，從一重即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處斷。又被告傷害告訴人丙○○、丁○○部分，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楊順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書　記　官　任悆慈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